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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三）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

３

人列席了会议，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王一萌先生主持。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经认真自查，公司具备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逐项审议。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４

，

２００

万股（含

４

，

２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

的发行底价相应地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

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具体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

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之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７０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

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

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

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按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向特定对

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

东共享。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９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结束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０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４３

，

１６７

万元人民币 （含

４３

，

１６７

万元人民

币），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西安饭庄东大街总店楼体重建项目

３０

，

２００ ３０

，

２００

经营网点翻新改造项目

７

，

３８１ ７

，

３８１

后勤升级改造项目

２

，

５８６ ２

，

５８６

合计

：

４０

，

１６７ ４０

，

１６７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本公司若已使用了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

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将用于置换相关银行贷款

或已投入自有资金。 如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资金总额，

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如实际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多于拟投入资金总额，则多出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１

）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阅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阅《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授权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其中包括发行时机、 发行数

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以及与发行方案有关的其他事

项；

（

２

）授权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过

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相关的协议等；

（

３

） 授权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等事

宜；

（

４

）授权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

５

）授权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

程》中有关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等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６

）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锁定及上市安排事宜；

（

７

） 如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

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授权根据情况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

作相应调整；

（

８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９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授权基础上，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由任意两名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

决定、办理及处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阅《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由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尚须履行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待

前述相关程序履行完毕后， 公司董事会将在合适时机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以审议上述涉及本次发行的议案。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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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在公司

１０３

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卢勤董事长主持，会

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授权代表

０

人。 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武桢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原董事许建清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

正常进行，经公司第一大股东卢勤先生推荐，同意提名武桢先生为公司董事候

选人。 新任董事候选人将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接到大股东卢勤（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２２％

）提交的《关于向广东科达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 提请董事会根据

本次会议第一项议案，向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关于增补武桢先生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提案符合《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同意将《关于增补武桢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除增

加该项临时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增加该临时提案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体如下：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审议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否

２

审议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否

３

审议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否

４

审议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

否

５

审议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否

６

审议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否

７

审议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是

８

审议

《

关于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否

９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否

１０

审议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否

１１

审议

《

关于为子公司佛山市科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否

１２

审议

《

关于为联营企业安徽信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否

１３

审议

《

关于取消部分为联营企业广东信成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否

１４

审议

《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否

１５

审议

《

关于增补吴木海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否

１６

审议

《

关于增补武桢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否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三月三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吴木海，男，汉族，

１９７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５

年加入公司，历任陶机本部

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现任马鞍山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武桢，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出生，工学硕士，讲师。 曾任教于景德镇陶瓷学院、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

２００４

年加入公司，历任佛山市科达灵海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现任马鞍山科达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马鞍山科达洁能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股票代码:002015� � � � � 股票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2011-017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84

号文核准

,

江苏霞客环保

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霞客环保”或“公司”

)

向截至股权登记

日

2011

年

2

月

22

日

(T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霞客环保全体股东

,

按照每

10

股配

2.0

股的

比例配售。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1

年

3

月

1

日

(T+5

日

)

结束。现

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40,217,600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东可配售

11,032,404

股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可配售

29,185,196

股。 发行

价格为

5.88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

,

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

,

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

无限售条件股东

认购

占可配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东认购

占可配售

股份总数

比例

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有效认购股

数

（

股

）

２７

，

８２２

，

００６ ６９．１８％ １１

，

０３２

，

４０４ ２７．４３％ ３８

，

８５４

，

４１０ ９６．６１％

有效认购资

金总额

（

元

）

１６３

，

５９３

，

３９５．２８ ６９．１８％ ６４

，

８７０

，

５３５．５２ ２７．４３％ ２２８

，

４６３

，

９３０．８０ ９６．６１％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

,

本次霞客环保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40,

217,600

股。 本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

,

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本

次霞客环保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

5.88

元的价格

,

以每

10

股配售

2.0

股的比

例参与配售

,

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 中的零股处理办

法处理。

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

1

、向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22

日

,T

日

)

收市

,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东持股总量为

145,925,977

股

,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2011

年

3

月

1

日

,T+5

日

),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27,822,006

股

,

占本次可配售股

份总数

40,217,600

股的

69.18%,

认购金额为

163,593,395.28

元。

2

、向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22

日

,T

日

)

收市

,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东持股总量为

55,162,023

股

,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2011

年

3

月

1

日

,T+5

日

),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11,032,404

股

,

占本次可配售股

份总数

40,217,600

股的

27.43%,

认购金额为

64,870,535.52

元。

3

、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2011

年

3

月

1

日

,T+5

日

),

公司控股股东陈建忠、主要股

东赵方平、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

,

合计全额认购

了

11,032,404

股

,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40,217,600

股的

27.43%

。

4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22

日

,T

日

)

收市

,

霞客环保股东持股总量为

201,088,000

股

,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2011

年

3

月

1

日

,T+5

日

)

有效认购数量为

38,854,410

股

,

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228,463,930.80

元

,

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40,217,

600

股的

96.61%,

超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

限制

,

故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

知。

三、本公告见报当日

(2011

年

3

月

3

日

,T+7

日

)

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配股除权日

),

除权价格依据实际配股比例计算

(

实际配股比例

=0.19322)

本次配股

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投资者查阅

2011

年

2

月

18

日

(T-2

日

)

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说明书摘要》和《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配股发行公告》

,

投资者也可以到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

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3

月

3

日起复牌。

五、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１

、

发行人

：

名 称

：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江苏省江阴市霞客镇马镇东街

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建忠

联系人

：

邓鹤庭

、

陈银凤

电 话

：

０５１０－８６５２０１２６

传 真

：

０５１０－８６５２０１１２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

：

冉 云

保荐代表人

：

巫海彤

、

吴承达

联系人

：

冯建凯

、

解明

、

徐纯玉

、

施丹

、

袁方

电 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１５

传 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 日

股票代码:000885 � � � �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2011-003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

1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1,278,111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0.50%

。

2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3

月

4

日。

一、限售股份取得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

2008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度

第四次会议、

2008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009

年

6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568

号

文件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六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92,543,955

股股份

,

本次发

行的股份于

2009

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股份登记及限售手续

,

并于

2009

年

8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相关股东作出的承诺

,

非公

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１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

０３２

，

９０１ ３６

个月

２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

１０

，

９８６

，

３５２ １２

个月

３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５２

，

３１５ １２

个月

４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６３５

，

７７１ １２

个月

５

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５５８

，

５０５ １２

个月

６

河南省新乡水泥厂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２

个月

合计

９２

，

５４３

，

９５５

其中

,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3,635,771

股股份、新乡市凤

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558,505

股股份、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52,315

股股份已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二、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1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3

月

4

日。

2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1,278,111

股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份

的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

１

河南省新乡水泥厂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７２％ ０．５０％

合计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７２％ ０．５０％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９

，

６９８

，

６３９ ０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７８

，

４２０

，

５２８

其中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９

，

６９７

，

３６４ ０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７８

，

４１９

，

２５３

社会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高管锁定股份

１

，

２７５ ０ ０ １

，

２７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８４５

，

３１６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０ ７４

，

１２３

，

４２７

其中

：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

，

８４５

，

３１６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０ ７４

，

１２３

，

４２７

三

、

股份总数

２５２

，

５４３

，

９５５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１

，

２７８

，

１１１ ２５２

，

５４３

，

９５５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

,

在限

售期限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2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3

月

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2354� � � �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1-015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2011

年

3

月

2

日上午

9

时在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2403

会议室举行。 公司董事魏平女士、郭俊伟

先生、孟向东先生、林树勇先生、张攻非先生、申士杰先生、田世忠先生出席了会

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平女士主持，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计划安排， 以及公司

2011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

主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拟用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州科冕

"

）增资

5,000

万元人

民币，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木材综合利用项目

"

的建设。 待增资完成后，办理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泰州科冕原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后其注

册资本变更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待增资完成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泰州科冕将与保

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及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1-016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发挥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州科冕

"

）的技

术优势和资源优势，更好的完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木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

2011

年

3

月

2

日。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泰州科冕木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对泰州科冕进行增资。本次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增资亦不构

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主题的基本情况

泰州科冕木业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7

日，经营范围为木材进出口业务；木材

加工与销售。 泰州科冕原注册资本

4,000

万元，地点位于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工

业园区，由公司全资控股。其中包括：年产

600

万平方米强化木地板生产线、年产

10

万立方米胶合板生产线、年产

500

万平方米实木复合地板生产线。

木材综合利用项目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投资建设

6

万

m3

单板层积材生产线和

10

万

m3

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泰

州冕未来将成为本公司实施原材料市场集散地、人造板生产、深加工到销售一体

化的完整产业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安排， 公司拟用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募集资金对泰州科冕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木材综合利用项目

"

的建设，所有增资资金将在泰州科冕指定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中进行管理。 泰州科冕原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后其注册资本

变更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泰州科冕将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及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此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方案，是实现公司未来发展计划重要组成部分，进一

步贯彻公司做强、做大的发展战略。对公司总体发展成为在木地板行业内最好的

制造商和供应商，并建立起以木地板为基础、逐步进入建筑材料行业的综合性跨

行业、跨地区、多功能的大型企业格局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泰州科冕增加资本，

使其具备完整的产业链、设施完备、人才队伍整齐、资源共享、管理规范的优势，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充分利用以上优势， 实现生产成本最低化、 生产效率最高

化、产品布局最优化、原材料综合利用最大化，综合竞争力最强化的战略目标。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1-011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采购合同的公告关于签署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鉴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加拿大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签订了

20,000

吨豌豆采购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该合同存在由于市场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客

户要求暂停或终止合同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甲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君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并销售杂豆、薯类粉丝（条）及淀粉制品。

注册地：山东省招远金岭镇寨里

根据甲方以往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乙方认为甲方具备按期支付款项的

能力。

甲方同乙方不存在关联交易。

2

、乙方：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ADRIAN MAN

主营业务：农产品进出口

注册地：

WINNIPEG CANADA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的标的及合同金额

甲方向乙方采购豌豆

20,000

吨，合同金额为

818

万美元。

2

、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开出

90

天远期信用证。

3

、合同交货期：计划于

2011

年

5

月底执行完毕

4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自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正式生效。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日

关于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实施定期开放限制申购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障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全体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并兼顾基金资产的有效运作，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以及《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文件的规定，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

11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大成景阳

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实施定期开放限制申购业务的公告》，自

2010

年

11

月

15

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业务，并定期开放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本公司现对相关内容提示如下：

1.

自

2010

年

11

月

15

日起，暂停本基金申购业务，自

2010

年

12

月开始

（含

2010

年

12

月）每月开放一日（开放日）办理本基金的申购业务，开放日的

具体时间为每月的第

5

个工作日，该工作日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每月开放日场内投资者暂不能通过上证基金通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

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申购本基金，场内投资者欲在每月开放日申购本基金

需至本公司直销网点、本基金代销机构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办理相关申购手续。

本基金

2011

年

3

月份的开放日为

2011

年

3

月

7

日。

2.

开放日当日（

T

日），本基金实施申购业务的限额销售：

（

1

）若

T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未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则对所有有效申

购申请全部予以成功确认。

T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计算方法如下：

T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

＝T

日有效申购申请总金额

－T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

2

）若

T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超过

5

亿元，则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

T

日已

接受的有效申购申请部分成功确认，以保证当日有效净申购金额不大于

5

亿

元，不予确认的申购款项由销售机构退还给投资者。

（

3

）

T

日部分确认的计算方法如下：

部分确认的比例

＝

（

5

亿元

+T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T

日有效申购申请总

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T

日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T

日部分确

认的比例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

率计算，而且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申购份额的计算

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其后部分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损

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若发生按比例确认的情况，本公司将于两日内公告按比例确认时所使用

的比例，比例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

或登录网址：

www.dcfund.com.cn

咨询、了解基金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网上直销

赎回转认 /申购功能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金易得

"

网上直销平台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更便

捷、智能的服务，本公司自

2011

年

3

月

7

日起开通网上直销赎回转认

/

申

购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念及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赎回转认购业务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用赎回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旗下货币基金的资金直接认购本公司旗下新募集的基金。

赎回转申购业务指投资者通过大成基金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用赎回注册

登记在本公司的基金的资金直接申购注册登记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的基金；或用赎回注册登记在中登公司的基金的资金直接申

购注册登记在本公司的基金； 或用赎回注册登记在中登公司的基金的资金直接

申购注册登记在中登公司的尚未开通相互转换的另一只基金。换言之，该业务能

实现不能转换或尚未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之间的间接相互转换。

赎回转认购业务中

,

赎回基金应是本公司所管理的货币基金

,

转入认购基金

为本公司处于募集期的新基金。

赎回转申购业务中

,

赎回基金应是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放赎回业务的开放

式基金

,

转入申购基金为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放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公司所有的网上直销个人客户均可办理基金赎回转认

/

申购业务。

三、业务规则

（一）赎回转认

/

申购发起时间

本公司在投资者提交赎回转认

/

申购业务有效申请当日发起基金赎回申请，

并于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当日自动为投资者发起认

/

申购基金申请。

正常情况下，大成货币基金的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时间，为投资者提

交

"

赎回转认

/

申购

"

有效申请日（

T

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T+1

日。 本公司旗下

其他开放式基金的赎回款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时间，为投资者提交

"

赎回转认

/

申购

"

有效申请日（

T

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T+2

日。

（二）赎回转认

/

申购最低限额

如投资者赎回基金时，该基金发生巨额赎回或者净值波动等原因

,

致使其赎

回确认金额未达到相应认

/

申购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公告中规定的最低认

/

申购金

额，那么认

/

申购申请将不被发起。 基金赎回资金将会在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当

日

,

划往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中。

（三）赎回转认

/

申购手续费

1.

办理赎回转认购业务

,

投资者需要支付

"

赎回基金

"

的赎回手续费和

"

转认

购基金

"

的认购手续费。

2.

办理赎回转申购业务

,

投资者需要支付

"

赎回基金

"

的赎回手续费和

"

转申

购基金

"

的申购手续费

,

转申购业务统一享受网上直销前端申购手续费四折优

惠，但优惠费率不得低于

0.6%

。

（四）撤单的处理

赎回转认

/

申购业务申请提交当日

15:00

前可以进行撤单交易

,

投资者如对

赎回转认

/

申购交易中的赎回申请进行撤单

,

则认

/

申购申请也将被取消。

根据赎回转申购指令发起的申购申请在发起当日

15:00

前

(

请参考本公告中

转认

/

申购发起时间

),

投资者可撤销该申购申请

,

撤单资金将于下两个工作日划往

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中。 根据

"

赎回转认购

"

指令发起的认购申请不允许撤单。

四、注意事项

（一）投资者赎回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交易和转认

/

申购基金的交易属捆绑交

易，其中赎回交易属主交易，认

/

申购基金属从交易。 若投资者在规定时间内取消

赎回申请，则整个交易将统一取消，本公司将按投资者撤单进行处理。

（二）如赎回基金后转认

/

申购失败，将直接按一般赎回进行处理，并在规定

的时间内将赎回款项退回到投资者的银行账户上。

（三）若新发基金实行按比例配售，投资者原基金赎回款中未参与配售部分

将按新发基金的一般认购情形处理， 本公司将在新发基金合同成立后将相关未

参与配售部分款项退回到投资者账户上。

（四）如转申购的基金暂停申购或暂停交易，那么申购申请将不被发起，

"

赎

回基金

"

的赎回资金在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当日划往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中。

（五）鉴于新发基金认购结束日的不确定性，

"

赎回基金

"

的赎回款到达本公

司直销账户之日，

"

转认购基金

"

有可能已经结束认购。 那么

"

转认购基金

"

的认购

申请将不被发起，

"

赎回基金

"

的赎回资金在到达本公司直销账户当日划往投资

者预留银行账户中。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www.dc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5558,

或发邮件至客服信箱

:service@dcfund.com.cn

了解、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投证券为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投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中投证券

为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320014

）的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3

月

3

日起， 投资者可在中投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上证新兴

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

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投证券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2

月

25

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诺

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

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008

，或前往中投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cjis.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免长话费），

0755-8302688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三月三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国民生银行为嘉实多利分级债券等

三只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民生银行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中国民生银行自

2011

年

3

月

3

日起对

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

）、嘉实主题新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

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中国民生银行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电话：（

010

）

57092615

传真：（

010

）

57092611

联系人：董云巍

客户服务热线：

95568

网址：

www.cmbc.com.cn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nd.

cn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 日


